
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防污染责任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全面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预防突发环境污染事故

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结合公司环境保护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责任制。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责任制适用于公司各级、各岗位人员。

第三章 公司各级领导环保职责

第三条 总经理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上级指示，把环境保护

列入公司管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本公司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对

本公司的环境保护全面负责。

2、了解本公司的主要排污情况及所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宏观控制

公司环保的发展方向。

3、负责健全环境保护机构，按规定配备专兼职环境管理员，督促检

查各部门负责人抓好环境管理工作。

4、负责组织环保制度、环保规划和环保目标（包括污染物减排目标）

的制定。

5、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保证环保资金落实到位。

第四条 分管环境管理副总经理职责

1、分管环境管理的副总经理是公司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人，熟知国

家环保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地方的环保要求，负责领导本公司环

境保护工作。

2、了解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产污环节、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以及公司排污情况，了解公司排污申报及排污费缴纳情况，支持和

指导环保部门开展环保工作。

3、负责组织贯彻落实环保法律法规、环保规章制度、环保部门管理

要求。组织制定、修订公司环保规章制度，分解环保目标。

4、组织开展环保技术交流，推广实施环保先进技术和经验，协调公

司与政府环保部门的工作。

5、宣传环保法律法规及有关知识，促进本公司员工环保意识的提

高。

第五条 公司其他分管领导职责

1、对分管职能部门及业务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

2、按职责分工做好分管范围内环境保护工作的检查、考核。

3、宣传环保法律法规及有关知识，促进本公司员工环保意识的提

高。

第六条 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环保职责

1、各科室及车间负责人为本部门环保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业

务范围内的环保工作全面负责。



2、组织制定和落实所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管理制度、环保设备设施操

作规程，负责解决所管辖范围内环境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环境事

故隐患。

3、负责所管辖范围内的环保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保证正常运行，

并建立环保设备设施运行台账和记录。

4、负责所管辖范围内的污染物的管理，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并建

立污染物储存、转移台账和记录。

5、生产部负责人在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时，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建成后，

必须达到国家或地方环境标准和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

6、设备工装部负责人在制定或审定有关设备采购、制造、改造方案

和编制设备检修时，应有相应的节能、降耗、减排等措施内容，并

确保实施。

7、公司办公室(环境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协助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的演练，安监环保部组织突发环境事件时的应急救援。

8、企业管理负责人在编制公司绩效考核办法时，应将环境保护有关

指标和工作要求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9、财务部负责人负责环境技术措施项目、环境检测、环境事故隐患

整改等费用的投入。

10、环保负责人在对外处置危险废物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转运给有资质公司并执行危险废

物转移五联单制。在组织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时，按照环保“三



同时”制度，保证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

11、仓储中心负责人对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

应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各种环境管理规定。

第七条 班组组长环保职责

1、各班组长为本班组环保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班组的环保工作全

面负责。

2、贯彻执行公司及部门环境保护的指令和要求，积极参加环保各项

活动。

3、参与本班组环境因素的辨识及环境因素的控制管理。

4、加强本班组环保设备设施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不得无故停

开、闲置，并做好运行台账、记录。

5、负责本班组范围内的污染物的管理，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并建

立污染物储存、转移记录。

第四章 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职责

第八条 环保部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主动了解熟悉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及要求，负责

组织本公司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工作。

2、负责组织实施公司排污申报及排污费缴纳、污染物减排、应急预

案等工作。

3、监督检查公司环保设备设施运行情况，保证正常运行，台账和记



录规范。

4、监督检查公司污染物的管理，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保证公司危

险废物的储存、转移手续齐全，记录规范。

5、参加新建、扩建和改造项目方案的研究和审查工作，组织项目环

保设施的竣工验收。

6、组织公司环境内部监测和委外监测，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及时完

成各项报表统计和上报。

7、组织公司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的环保

意识。

第九条 生产车间环境保护职责

1、各车间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本单位所有环保设备、

除尘设施的正常使用负设备专业管理责任，对因环保设备、设施事

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负总责。

2、负责污水处理设施、除尘设施的综合管理。定期组织对环保设备、

除尘设施大检查，及时处理环保设备、除尘设施方面的环境污染事

故隐患。

3、组织制定并实施环保设备、设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环 保设备、

除尘设施台账，认真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 法律、标准和

公司的规章制度，有计划地解决污染事故隐患。

4、负责本单位建设项目、技改项目施工期间对施工单位的 管理，

督导施工单位编制有关环保措施及并对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负责环

保设施的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安装、同时投入使用）。



5、组织制定、实施本单位环保设备、设施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并定期组织培训和考试，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环保责任意识和操作

水平。

6、按规定和事故处理的“四不放过”原则，组织对设备事故造成的

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其他部门环境保护职责

1、负责本部门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把环境保护内容列

入工作范畴，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2、负责主管业务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定期组织教育培 训，提

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

3、履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若与国家颁布的有关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及上级单位下发的文件精神相抵触，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和上级文件为准。

第十八条 《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由环保部负责解释。

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